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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礎學科會考辦法第五條規定，特訂定「國立臺

北商業大學英文會考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每年定期舉辦英文會考，以檢測學生英語文能力。 

三、 本校五專部、二技部、四技部學生均須參加本校英文會考。 

四、 學生依「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英語能力畢業門檻及輔導要點」，通過本校訂定之英語能

力畢業門檻標準者，得免考本校英文會考。 

五、 每學年度辦理會考前，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得邀請相關任課教師舉行協調會議，針對會考日

期、範圍、地點、評分標準、獎勵、實施方式、配分比例等相關試務工作進行研議。 

六、 本會考採全測驗題電腦閱卷方式辦理，相關業務分工如下： 

（一）測驗方式由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建置題庫，並由本校應用外語系或通識教育中心

聘請英文教師審題。 

（二）會考時間、地點及監考業務由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會同各學系安排之。 

（三）答案卡讀卡作業及成績資料報表由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處理提供。  

（四）成績公布及統計分析由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辦理。 

七、英文會考應考時間 50分鐘，會考開始十五分鐘後不得入場，考試開始三十分鐘後始得離場。 

八、本校針對參加會考每學制每年級各學科前三名頒發獎狀及獎金(或等值圖書禮券)予以鼓勵。

每班則取達該次學科會考成績前標前三名頒給獎狀。獎金數額或圖書禮券得視當年度經費

狀況調整。第一名獎勵金為$2000元整(或等值圖書禮券)、第二名 1500元整(或等值圖書禮

券)、第三名 800元整(或等值圖書禮券)。 

九、為鼓勵學生普遍參與基礎學科學力會考，基礎學科學力會考採全班同學參加之測驗方式辦

理。凡因故未能參加本會考者，得另行參加補考，補考時間由教學發展中心語言學習組公

告之。惟補考成績不列入獎勵。 

十、英文會考成績、會考出缺席與應考情形得納為英文相關課程學期平時成績部分。 

十一、相關試務所需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應。 

十二、本要點經教學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